
证券代码：600449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2018-024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乌海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宁夏嘉华 

固井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产品购销协议 

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乌海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海赛马”）与宁夏嘉华固井材料

有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固井”）签署《产品购销协议》，乌海赛马向嘉华

固井出售水泥产品预计 25万吨，预计总交易金额 7375万元。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基于乌海赛马和嘉华固井生产经营

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价格公允。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

利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赛马与嘉华固井签署《产品购销协议》，乌海赛马向嘉华

固井出售水泥产品预计 25万吨，预计总交易金额 7375万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宁夏嘉华固井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6月 13日，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毅刚，法定地址：盐池县城东顺工业园区，经营范围：低密度固井

复合材料制造、销售，水泥及原材料销售，来料加工。截止 2015 年底，该公司



总资产 4377万元，净资产 310 万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14 万元，利润

总额 248 万元，净利润 177 万元；截止 2016 年底，该公司总资产 3140 万元，

净资产 376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347 万元，利润总额 217 万元，净

利润 66 万元；截止 2017年底，该公司总资产 10124万元，净资产 2739 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722万元，利润总额 794 万元，净利润 622 万元。 

（二）履约能力分析 

嘉华固井设立以来，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利润指标逐年上升，具备履约能力。 

（三）因公司、乌海赛马、嘉华固井同受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故本次乌海赛马与嘉华固井签署产品购销协议属关联交易。审议该议案时，关联

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嘉华固井购买乌海赛马生产的水泥预计 25万吨，预计总交易价格 7375万元。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依据 

本次嘉华固井购买乌海赛马水泥价格是以协议签署时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

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嘉华固井在具体采购水泥时，如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水泥价

格将根据采购时的市场价格另行协商调整。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嘉华固井采购乌海赛马各规格型号水泥预计 25 万吨，合同所涉总交

易价格预计为 7375 万元。 

（二）交货时间 

乌海赛马应根据嘉华固井每月实际需求清单，按照嘉华固井采购函要求交

货。为保证嘉华固井生产急需，乌海赛马应根据协议货物清单适当备有库存。若

乌海赛马不能及时满足甲方需求，影响嘉华固井生产用料，嘉华固井享有解除合

约之权利，并追究违约责任。 

（三）价款结算及支付方式 

价款结算以双方实际验收签认的货物清单数为依据，每月 25日挂账。 

价款支付方式：当月货款，当月付清。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   

（四）违约责任： 

1.乌海赛马的责任： 



（1）乌海赛马所交产品的型号、规格、数量、质量等不符合合约规定，由

乌海赛马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发生费用，乌海赛马

不能调换的按不能交货处理，超过交货期的按逾期交货处理。 

（2）逾期交货的，若未得到嘉华固井许可，视为不能交货。 

2.嘉华固井的责任： 

（1）中途退货，应向乌海赛马偿付违约金，违约金为退货部分货款总值的

5%； 

（2）由于嘉华固井保管、贮存和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由嘉

华固井负责。 

（3）在乌海赛马产品质量满足嘉华固井要求并能保供的前提下，嘉华固井

承诺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停止向其他单位采购水泥，否则承担合同总金额 3%的

违约金。 

（五）本协议自签署双方履行决策程序并经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协

议有效期限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乌海赛马和嘉华固井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定价，价格公允。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均同意提交本次董

事会审议。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一致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1）本次交易是基于乌海赛马和嘉华

固井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2）本次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

价，价格公允；（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董事于凯军回避表决，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4）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关联交易议案之事前认可意见》 

（二）《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三）《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二次会

议议案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20日      

 

 

 

 


